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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9928.htm 司法考试报名工作中有

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 2005-7-8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对2005年

国家司法考试报名工作中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 在今年国家司法考试网上预报

名阶段，一些地区的司法考试机构和考生在报名时遇到了一

些实际问题，来函或电话要求予以答复和解决。为在现场报

名工作中解决好出现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关

于对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确有困难的应届毕业生适当放宽领取

准考证时限的问题 对于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电视大学等院

校的应届毕业生，因未完成全部课程考试而在司法考试报名

期限内不能取得毕业学历证明的，允许他们持所在院校的证

明函先期报名，待取得全部单科合格成绩后，在报考地司法

考试机构规定的时限内，凭全部单科合格成绩证明，领取准

考证，参加考试。考生在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合格后，

申请法律职业资格时，仍须提交本人毕业学历证书，否则，

不予受理资格申请。 二、关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因未还清

助学贷款而被缓发（暂扣）毕业证书的报考问题 普通高等院

校毕业生因各种原因未还清助学贷款，毕业证书被学校或贷

款银行缓发（或暂扣），在国家司法考试报名时无法提交学

历证书的，各考试机构在核实情况后，可同意其报考。报名

时，须提交考生毕业院校或毕业证书保管部门（指贷款银行

）开具的缓发（或暂扣）毕业证书的证明函和加盖公章的毕

业证书复印件。并向考生说明，在考试成绩合格后，申请法



律职业资格时，须提交毕业证书原件，否则，不予受理资格

申请。 三、关于内地人员在港、澳考区报名参加司法考试的

问题 按照自愿选择报考地的原则，在港、澳地区工作、学习

或居住的内地居民可以选择在港、澳考区报考，也可以选择

在内地考区报考。在港、澳考区报名人员的报名时间、收费

标准、考试管理等均按照当地考区的管理办法及规定执行。

在港、澳考区报考的内地考生成绩合格申请法律职业资格时

，应回到本人户籍所在地办理有关审核手续。 四、关于在内

地工作、学习或居住的港、澳居民办理身份证明公证问题 对

在内地工作、学习或居住的港、澳居民办理身份证明的公证

，应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参加国家

司法考试若干规定》（司法部第94号令）中第四条有关对香

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身份证明进行公证的要求

办理。 五、关于学历（学位）认证机构问题 经向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核实，现教育部尚未批准和授权各省（区、市）设

立对港、澳、台或外国高等院校学历（学位）的认证机构。

各地在受理报名时，对上述地区或外国高等院校学历（学位

）证书进行审核，仍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办理的学历（学

位）认证书为依据。 请各地司法考试机构在报名工作中，以

上述意见为依据，认真妥善地解决和处理好相关的问题。 司

法部办公厅 二00五年七月七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